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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圣股份”或

“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针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工作，管理人出具了《关于

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均认为公司重

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2、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预计将对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

响金额以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一、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1、公司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预重整与破产重整衔接工作规范（试行）》

（以下简称《预重整工作规范》）的规定，向重庆五中院完成预重整备案登记。经主

要债权人同意，公司聘任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联合担任公司预重整辅助机构。预重整期间，公司在预重

整辅助机构的协助下积极开展并完成预重整各项工作。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重

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重组协议暨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组协议暨

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预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公司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月 24日、2025年 3月 3

日披露的《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09号）、《关于预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6号）。

2、2025年 8月 8日，公司收到重庆五中院送达的（2025）渝 05破申 224号《民

事裁定书》及（2025）渝 05破 297号《决定书》，重庆五中院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

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重庆分所担任公司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8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45号）。

3、2025年 8月 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债权申报通知及召开债权人会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46号），通知公司债权人应在 2025年 9月 10日前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并将于 2025年 9月 2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情况及表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9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53号）、2025年 9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及法院准许公司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55号）。

4、2025年 10月 30日，公司披露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关于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58号）、《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59号），

三圣股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于 2025年 11月 14日召开。2025年 11月

14日，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61号）。2025年 11月 17日，三圣股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62号）。具体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

月 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60

号）

5、2025年 11月 21日，公司收到重庆五中院送达的(2025)渝 05破 297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

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63号）。

6、2025年 11月 24日，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全部重整投资款

合计人民币 254,2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亿伍仟肆佰贰拾万元）。全体重整投资

人已支付完毕全部的重整投资款。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收到重整投资人全

部重整投资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64号）。



7、2025年 12月 9日，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 252,102,041股股票已全部转

增完毕，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公司总股本由 432,000,000股增至 684,102,041股，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重

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3号）。2025年 12月 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重整计划》转增股份中的 160,000,000股公司股票已由重庆三圣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重整投资人指定的证券账户，具

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74号）。

8、2025年 12月 25日，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关于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

报告》。同日，管理人向重庆五中院提交了《关于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

报告》。经管理人审查，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均已符合，具体而言：

（1）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已支付完毕或提存至管理人银行账户，已符合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的第一项标准。

（2）2025年 11月 24日，管理人账户已累计收到重整投资人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共

计 2.542亿元。2025年 12月 10日，资本公积转增股票已划转至重整投资人或其指定

主体的证券账户，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二项标准。

（3）三圣股份已完成向应留债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送达留债安排确认书，明确留

债安排。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三项标准。

（4）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三圣股份已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向普通债权人偿债资源

的分配或提存。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四项标准。

（5）三圣股份作为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签署破产服务信托的信托合同，已符合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五项标准。

综上所述，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在重庆五中院的指

导下，已经监督并协助三圣股份在执行期限内完成了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

9、2025年 12月 26日，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重庆三圣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经核查，2025年 12月 25日，公

司向管理人提交《关于三圣股份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已经完成重整计划



的执行工作。2025年 12月 25日，管理人向五中院提交《监督报告》，管理人已经监

督并协助三圣股份在执行期限内完成了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

综上所述，《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符合《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标准，三

圣股份已依法向管理人提交《执行报告》，管理人已依法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提交《监督报告》，管理人已经监督并协助三圣股份在执行期限内完成了重整计划的

执行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在重整程序中，公司通过引入重整投资人、实施出资人权益调整等方式，有效化

解了公司债务危机，避免破产清算，最大限度保障了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公司也将积极整合各方优

质资源，构建业务发展新模式，有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使公司重回良

性发展轨道，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预计将对公司 2025年度的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

额以经审计的 2025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三、风险提示

1、鉴于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

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2、因公司 2024年度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9.3.1的

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撤销因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

票交易仍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5年度出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中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公司因（1）2022年、2023年及 2024年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2）最近一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3）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因素，根据《上市

规则》第 9.8.1条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及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6日


